附2. 
川北医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实践教学工作，规范和加强实习经费的管理，合理解决实习经费的开支，做到实习经费专款专用，充分发挥对实习教学的积极促进作用。现结合我院实际情况，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制定本实习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经费预算和审批
第二条  经费预算
1.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每年按照学院经费预算的要求，结合实习学生人数和实习单位建设的具体情况，作出下一年度的经费预算需求报学校计财处。
2.学院当年预算文件下达后，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应严格按照计财处审核后，根据统筹安排，提出建议方案，学校审批，按程序下达的实习经费预算指标编制全年的经费使用计划，本着量入为出、勤俭办事的原则，统筹合理安排各项经费支出，确保全年实习教学2.学院当年预算文件下达后，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应严格按照计财处审核后，根据统筹安排，提出建议方案，学校审批，按程序下达的实习经费预算指标编制全年的经费使用计划，本着量入为出、勤俭办事的原则，统筹合理安排各项经费支出，确保全年实习教学任务顺利完成。
第三条  经费审批程序
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根据学院财经管理制度和相应财经法规对所开支的实习经费进行审核后，并报教务处分管副处长、处长审批，超过1万的再报分管院长审批。
第二章  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第四条  实习单位的费用
1.实习费   学院按照各实习单位收费标准和实际接受实习学生的人数，支付相应的实习费（包括实习管理费和住宿费），用于实习单位带教教师与教学管理人员的劳务费、讲课费和学生住宿等项开支。根据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提供的每学年各实习单位收费标准、实习生人数及应付实习费金额，由带习教师在每年10月份前通过计财处借出实习费汇至各实习单位，汇出后一个月内将正规财务票据带回冲帐。
2.水电费   实习单位原则上不能收取学生水电费，个别实习单位需收取学生水电费的，实习结束后由带习教师或学生队长按5元/生.月标准统一凭据限额报销，超支部分由学生自行解决。
3.全程教学课时费  为保障全程教学临床课程（必修与选修）的顺利进行，学校以课时费的形式按2950元/生.年（含管理费、住宿费）支付，由带习教师通过计财处借出临床理论课时费汇至各临床全程教学医院，汇出后一个月内将正规财务收据带回冲帐。
4.运输费用   在学生下点前将运输计划交给运输客运站，运输客运站按计划提前落实好车辆和运输费用(其中含有教师和学生人身及财产保险费)，运输费用在运输任务完成后通过计财处汇至运输客运站。
第五条  实习学生的费用
1.实习队学生队长享受10元/月的队长补助。
2.学校统一分配实习的学生原则上由学校统一组织运送下点。特殊情况不能由学校派车的由学生队长统一按学生票价凭票报销一次往返交通费，并按省内40元/生、省外50元/生给予往返一次行李托运费补助。
3.实习队杂支费   实习队购置门锁、电灯以及日常公用生活必需品、邮寄费等经带习教师和学生辅导员核实后凭票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审核后到计财处报销。
4. 凡属学校统一安排实习单位而实习单位不能解决住宿的部分实习学生，实习费由学院支付给实习单位，住宿费经学校同意自己租房的实习学生，按地域给予学生补助，省级城市补助每人每月60元，地级以下（包括地级城市）补助每人每月50元。
第六条   带习教师的费用
1.车费   带习教师往返实习点只报销车费，不再报销伙食补助费、公杂费。
2.通讯费   带习教师带习期间凭正规发票限额报销100元的通讯费。
3.住宿费   实习单位不能解决带习教师住宿的，经教务处同意后，可报销200元/月以内的住宿费；实习单位提供带习教师住宿的，一律不报住宿费或租房费。
4.带习补助   带习教师带习期间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负责全程教学的带习教师带习期间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50元。
5.学校未派带习教师的实习单位，由医院指派兼职带习教师1名，实践教学管理科按实习学生人数支付劳务费1200-2400元/年。
第七条  教学巡点费用
1.差旅费   学校有关工作人员赴实习单位出差，按照学校差旅费文件规定报销。
2.讲课费   学校组织教师到实习单位巡回教学、全程教学医院师资培训以及骨干教师培训，讲课费标准按照《川北医学院学术活动经费管理暂行规定》川北医［2013］111号文件执行。
第八条  实习教学工作会议经费
    各种实习教学工作会议由主办单位于会议召开前做出预算，教务处审核后报校长办公会批准。预算指标统一使用，并按学校财务有关规定报销。
第九条  实习经费应严格按照学校及相关财经法规专款专用，如发现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现象，须严肃追究责任，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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